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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爲乾嘉樸學的代表人物。二王以

其深湛的小學修爲，出入於經典之中，屢有創獲，其《經義述聞》

更是經學名著，影響深遠。然而，在辯解疑難之餘，亦偶見未安

之處，如文義的理解、字形的掌握或語法的分析等，均有值得商

榷的例子。今就《經義述聞·國語上》，擇其可議之處，加以檢

討，以察其問題所在。

關鍵詞：王念孫　 王引之　 《經義述聞》　 《國語》　 經學 　 訓

詁學

《國語》一書，自古被視爲《春秋外傳》，與《左傳》相表裏。

歷代校釋《國語》者不少，而以三國吴人韋昭（２０４—２７３）所作訓

解，爲迄今保存最完整之古注。及至清代，樸學大盛，乾嘉學者

訓釋古籍之成就超邁前代。其中高郵王念孫（１７４４—１８３２）、王

引之（１７６６—１８３４）父子，本因聲求義之説，考釋經籍字義，屢有

創獲，成績斐然。王引之所撰《經義述聞·國語》兩卷，多載其

父王念孫對《國語》之見解。二王之説論證嚴密，旁徵博引，每



能指出韋《注》之不足；於韋《注》未解者，亦能多予補正，故深受

學者推重。惟智者千慮，容或有失。細察王氏父子對《國語》之

訓釋，亦偶有於義未安之處。今不辭揣陋，謹就《經義述聞·國

語上》諸條，擇其可議之處，略申己見，以就正於專家學者。

一、 陽不承獲甸

王引之曰：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韋《注》曰：“言

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燿

武而見殘破。”家大人曰：“據韋《注》，則正文本作‘陽不獲

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１〕

《國語·周語中》載其事云：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呼曰：“……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

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

然，其敢自愛也？……”〔２〕

“陽樊”，韋《注》云：“二邑在畿内也。”〔３〕陽樊原屬王畿之内，爲

甸服之地。周襄王以之賜予晉文公，遂成諸侯之地，因而引起陽

人不服。倉葛於晉軍圍困之際，申明不服晉之理由。“陽不承

獲甸”，韋昭釋之曰：“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王念孫認

爲根據韋《注》，是語當倒乙爲“陽不獲承甸”。注家或有從王説

者，如沈鎔云：

當作“陽不獲承甸”。言陽人不得承王室爲甸服。〔４〕

徐元誥（１８７６—１９５５）《國語集解》更徑改正文作“陽不獲承甸”，

并云：

各本“獲承”二字誤倒，今依王念孫説乙正。〔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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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武先生則質疑王説不合語法。張先生云：

按：王念孫之説牽强，原句不誤。“不承獲甸”者，不繼

往昔獲甸服之地位也。陽本周王之邑，周王以陽賜晉文公，

則陽將成爲諸侯之邑，故曰“不承獲甸”。“承”在這裏是

“繼”的意思。《詩·秦風·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今

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毛傳：“承，繼也。”《左

傳·宣公十二年》：“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杜注：

“承，繼也。”《廣雅·釋詁四》亦有“承，繼也”之訓。“不承

獲甸”本來就講得通，爲什麽一定要倒乙爲“不獲承甸”呢？

且倒乙爲“不獲承甸”之後，“承甸”兩字是什麽結構？若如

韋注解爲“承王室爲甸服”，則“承”之義爲“奉”。“承王室

爲甸服”是連動結構，這個結構省略前一動賓結構的賓語

和後一動賓結構的動詞，才能形成“承甸”一語，古文有這

樣的句法嗎？〔６〕

案：張先生據《詩》毛傳、《左傳》杜預（２２２—２８４）《注》及《廣

雅·釋詁》，證明“承”可訓“繼”，“不承獲甸”即“不繼往昔獲甸

服之地位也”，指原句通順無礙。若從王念孫之説，把“不承獲

甸”倒乙作“不獲承甸”，并依韋《注》解“承甸”爲“承王室爲甸

服”，“承甸”此一連動結構便省略了兩個語法成分，因而不合古

文句法。案張説可從。王念孫改“不承獲甸”爲“不獲承甸”，實

不可信。

二、 身　 　 聳

王引之曰：

“身聳除潔，外内齊給，敬也。”韋《注》曰：“聳，懼也。”

家大人曰：“聳，敬貌。故曰：‘身聳除潔，敬也。’《賈子·禮

容語篇》作‘身恭除潔’，恭亦敬也。若訓聳爲懼，則與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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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相屬矣。聳，字本作竦。《説文》：‘竦，敬也。’張衡《思

元賦》曰：‘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余身’即

此所謂‘身聳’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彼

《注》曰：‘聳，敬也。’”〔７〕

《國語·周語下》載其事云：

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

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説

《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昔史佚

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

之貺我，禮也，皆有焉。……身聳除潔，外内齊給，敬

也。……”〔８〕

羊舌肸（叔向）聘於周，見單靖公之舉止言行，謂其有敬、儉、讓、

咨四德。“身聳除潔”，乃指單靖公在“敬”方面之具體表現。韋

《注》釋“聳”爲“懼”，董增齡、〔９〕陳瑑（１８４４ 年舉人）〔１０〕皆從其

説。王念孫則謂“聳，敬貌”。然檢視王説，所據賈誼（前 ２００—

前 １６８）《新書·禮容語》、《説文》及《國語·楚語》韋《注》者，皆

只證明“聳”可訓“敬”而非“敬貌”。案“敬貌”與“敬”不同，若

釋“身聳”之“聳”爲“敬”，則與下文“敬也”重複，恐非原文之

意。案：賈誼《新書·禮容語》：“身恭除潔，外内肅給，敬

也。”〔１１〕“恭”疑當訓“敬貌”而不訓“敬”。《爾雅·釋詁下》釋

“恭”爲“敬也”。邢昺（９３２—１０１０）《疏》云：“云恭者，敬貌

也。”〔１２〕《禮記·曲禮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孔

穎達（５７４—６４８）《疏》引何胤曰：“在貌爲恭，在心爲敬。”〔１３〕是

“恭”、“敬”之義有别。

“聳”、“竦”古字通。〔１４〕《爾雅·釋詁下》：“竦，懼也。”〔１５〕

邢昺舉《詩經·商頌·長發》“不戁不竦”爲證。〔１６〕韋昭《注》釋

“聳”爲“懼”，或源於此，取其戰戰兢兢之意。“身聳”謂戒懼，

故爲“敬”；韋《注》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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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既其葬也焚

王引之曰：

“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韋《注》曰：“已葬而火焚其

棺槨也。”家大人曰：“‘既其葬也焚’五字，韋《解》未明。

‘既’爲一句，‘其葬也焚’爲一句。‘既’猶‘既而’也，言既

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烟達於上也。《周語》云：

‘既，榮公爲卿士。’《晉語》云：‘既，驪姬不克。’又云：‘既，

里、丕死禍，公隕於韓。’文元年《左傳》云：‘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大子商臣。’十六年《傳》云：‘既，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成二年《傳》云：‘既，衛人賞之以邑。’若斯之

類，不可悉數。”〔１７〕

《國語·魯語上》載其事云：

夏父弗忌爲宗，蒸，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

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

有！”……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侍者曰：“若

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强固，將壽寵得没，雖壽而没，不爲無殃。”既其葬也，

焚，烟徹于上。〔１８〕

夏父弗忌任宗伯，躋魯僖公於閔公之前，變亂昭穆，〔１９〕故展禽預

言其必有災殃；即使可享高壽，最終亦難逃劫禍。結果展禽死

後，“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韋《注》以“已葬”釋“既其葬

也”，論者或以爲可商。俞樾云：

樾謹按：韋以“已葬”二字解“既其葬也”四字，於義未

安。王氏《經義述聞》曰：“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

葬也，火焚其棺槨，烟達於上也。”是讀“既”字爲一句，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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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今按：“既其葬也”四字，仍當連讀。既，猶暨也。

《禮記·喪大記篇》“塗不暨于棺”，鄭《注》曰：“暨，及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及

也。”暨其葬也，猶曰及其葬也。既與暨古字通。《周官·

閭胥》“既比則讀法”，《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

爲既。〔２０〕

張以仁先生（１９３０—２００９）認爲俞説可從，而以王念孫之説爲

非。張先生云：

裴（引者案：原書誤作“斐”）學海《古書虚字集釋》卷

五“暨，及也。字或作既”條下及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

造句編》頁二七二皆用《平議》之説，是也。及猶至也、比

也。時間介詞。《述聞》所舉各例，固可釋爲“既而”，亦可

釋爲“及”，而其語式亦稍異，不足引以爲確證。至若《楚語

上》“既其失也，易物之由”一例，語法與本例全同，若釋爲

“既而”，則詰詘難通矣。宜從《平議》之説。〔２１〕

除裴學海（１８９９—１９７０）、周法高（１９１５—１９９４）二先生外，蕭旭

《古書虚詞旁釋》亦贊同俞説。〔２２〕俞志慧先生則曰：

謹按：《述聞》之説與《國語》中多以“既”字單獨成句

的習慣相合，且《國語》記言之“語”有一三段式：嘉言善語

的背景———嘉言善語———言的結果，在第二段與第三段之

間，每有一表時間之詞，該時間副詞一般都單獨成句。準

此，則仍以王念孫之説爲優，曲園先生離開本字求解，在方

法上也不免迂迴。〔２３〕

案：“既”字於《國語》凡 １０３ 見，各例用法不一，故需按具體語境

判斷其義。俞文僅據《國語》之記言模式，推論“既其葬也焚”之

“既”單獨成句，恐有未安。根據何樂士先生（１９３０—２００７）《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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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漢語虚詞詞典》，“既”作時間副詞，有時單獨用於主語之前或

謂語動詞前作狀語，後有語音停頓，用以表示它後面的事情是在

前面動作行爲完成之後不久發生的。〔２４〕例如：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以邑，辭。（《左傳·成公二年》）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韓非子·

内儲説下》）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

（宋·楊萬里《誠齋荆溪集序》）

上引三例與王念孫所引《國語》、《左傳》諸例相同，“既”後皆爲

主語或謂語動詞，并有表示後面的事情乃在前面動作行爲完成

後不久發生的意思，故“既”於句中俱屬時間副詞，可單獨成句。

至於“既其葬也焚”一語，原文雖未明言夏父弗忌棺槨遭焚之事

發生於何時，惟從展禽“若血氣强固，將壽寵得没，雖壽而没，不

爲無殃”之語觀之，夏父弗忌之死必與其“躋僖公”之舉在時間

上相距甚遠。因此，“既其葬也焚”之“既”并無表示後面的事情

（“其葬也焚”）在前面動作行爲（“躋僖公”）完成後不久發生的

意思。由是可知，此“既”字若從王説作一句讀，其實并不符合

文義。

與“既其葬也焚”相近之例，見於《國語·楚語上》：“既其

失也，易物之由。”張以仁先生曰：“既，猶及也。謂及其失也，

易物之故也。《魯語上》：‘既其葬也’，與此句法一例。”〔２５〕此

二例之“既”，皆當從俞樾之説讀爲“暨”，訓“及”，作時間介

詞，表示到此時（或在此時），動作行爲的狀態或變化，若譯成

現代漢語，可作“到”、“等到”等。〔２６〕“既其葬也，焚”，可譯作

“到了夏父弗忌下葬時，大火焚燒他的棺槨”。如此當較切合

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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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聞 畏 而 往

王引之曰：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引之謹案：上“聞”字蓋衍。

上文曰：“子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所謂“畏而

往”也。又曰：“聞康王卒，欲還。”所謂“聞喪而還”也。

“畏”上不當有“聞”字，此涉下句而衍也。畏出於己，非出

於人，何聞之有？《説苑·正諫篇》作“聞畏而往”，蓋後人

據誤本《國語》加之也。〔２７〕

《國語·魯語下》載其事云：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

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

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

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

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

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吊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

而還，苟芈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２８〕

魯襄公君臣往楚途中，聞楚康王卒，欲折返魯國。叔仲昭伯力排

衆議，并申論半途折返之弊。“聞畏而往”，乃指魯國君臣赴楚

之由。王引之謂“畏出於己，非出於人”，“聞”字乃涉下句“聞喪

而還”而衍，其説蓋以“畏”如字解。汪遠孫（１７８９—１８３５）則曰：

畏讀爲威。上文“爲其名與其衆也”，《説苑·正諫篇》

作“爲其威也”。名與衆即所謂威也。畏、威古字通。〔２９〕

張以仁先生曰：

《發正》之説是也。畏、威古同聲而通用。《廣雅·釋

言》：“畏，威也。”《皐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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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融本畏作威。”《吕刑》“德威惟畏”，《墨子·尚賢

篇》作“德威惟威”。《國語·晉語一》：“宗邑無主則民不

威。”韋注：“威，畏也。”皆其例也。不煩强衍“聞”字。〔３０〕

案：汪遠孫之説甚是。徐元誥、〔３１〕沈鎔〔３２〕皆采其説。〔３３〕“畏”、

“威”上古皆影紐微部，故可通假。讀“畏”爲“威”，則“聞威而

往”與下句“聞喪而還”相對成文，可見“聞”字非衍。〔３４〕王引之

删去“聞”字，而無版本或其他明證，當存疑之。

五、 計　 　 過

王引之曰：

“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即安。”引之謹案：夜而計過，《列女傳》作“夜而討過”。討

者，除也。（見隱四年《公羊傳》注。）除去其過，然後無憾，

於義爲長。〔３５〕

《國語·魯語下》載其事云：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

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

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士朝

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

安。……”〔３６〕

公父文伯見其母織布，怕季孫因而責己事親不周，結果反遭其母

教訓，并被曉以勞逸之道。公父文伯之母謂爲士者當“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計過”之“計”，王引之認爲應依《列女

傳》改作“討”，并從何休（１２９—１８２）《公羊傳》注訓爲“除也”。

汪遠孫亦改“計”作“討”，并云：

《列女傳》“計”作“討”。案“討”是也，讀如“討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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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３７〕

“討軍實”一語，見於《左傳·宣公十二年》。杜《注》云：“討，

治也。”〔３８〕

張以仁先生則質疑王説，并認爲“計”字不誤。張先生云：

計謂慮也。思慮也。《吴語》：“以能遂疑計惡。”韋

《注》：“計，慮也。”夜而計過，謂夜而思慮過失也。亦即自

省之意。《述聞》訓爲除過，然過可改面（引者案：疑爲

“而”之誤。）不能除，且除過何待乎夜？夜亦非除過之時

也。《考異》訓爲探討，其義與思慮近，則不煩改字也。《列

女傳》之“討”，蓋“計”之誤。前文襄公如楚篇“二三子計

乎”，世界本誤“計”爲“討”，是其例也。宋鄒浩有“計過

齋”（見《宋史》三四五），蓋即用此典。〔３９〕

案：張先生指出王引之訓“計過”爲“除過”之非，其説甚是。惟

考《宋史》卷 ３４５，未有關於“計過齋”之論述，而鄒浩（１０６０—

１１１１）則撰有《計過齋記》一篇，其文曰：

簡册所傳大君子之事業，咸在雞鳴而起，奉以周旋，夜

則内省而計焉。日以爲常，有不善者庶幾撲其始燃，拔其始

生……於是即聽事之右屏一齋，名以計過，而爲之記。繼今

凡僕所至，燕私之居，必復以此名之，蓋無往而不計云。〔４０〕

由此可知“計過齋”之名，當用《國語》之典故。此可作爲“計過

無憾”之“計”不誤之旁證。至於釋“計”爲“慮”，“計過”爲“思

慮過失”，則恐有未安之處。竊疑“計”當訓“算”，“計過”指“計

算、檢討過失”。《説文·言部》：“計，會也，筭也。”〔４１〕《國語·

鄭語》“計億事”，韋《注》云：“計，算也。”〔４２〕《孫子兵法·計》

“計篇”，杜牧（８０３—８５３？）注云：“計，算也。”〔４３〕是“計”可訓

“算”之證。傅庚生先生釋“計過無憾”云：

計有數意，計數過失，就是“三省吾身”的意思；無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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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恨，省察自己這一天裏的所言所行，没有什麽欠缺。〔４４〕

以此釋“計過”，當最合《國語》文義。

此外，俞志慧先生又嘗指出《列女傳》與《國語·魯語下》相

同之内容錯訛甚多，王引之僅據其中異文而改《國語》文字，并

不可信。〔４５〕俞先生又云：

《管子·立政》有云：“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戴

注：“羊豕之類也。”）群徒（戴注：“衆作役也。”）不順於常

者……凡孝悌忠信、賢良隽材……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

二月一著。”這段話與本條在内容及表達方式上都逼似，其

中正有“計”字，故當以從本字作“計”者爲是。所不同者，

《魯語》所“計”者僅“過”而已，《管子》所“計”者尚有“孝悌

忠信、賢良隽材”等。〔４６〕

《管子·立政》“六月一計”之“計”，亦宜訓“算”。是又可爲《國

語》“計”字不誤之旁證。

六、 則 民 不 憾

王引之曰：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韋《注》曰：“憾，

恨也。”家大人曰：“憾當爲惑。《月令》曰：‘皆脩封疆，審端

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即此所謂‘井田疇

均，則民不惑’也。古憾字作‘感’（説見《經義雜記》），與

‘惑’相似。‘惑’誤爲‘感’，後人又加心旁耳。《管子·小

匡篇》正作‘則民不惑’。”〔４７〕

《國語·齊語》載其事云：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

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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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

略，則牛羊遂。”〔４８〕

齊桓公向管仲（？—前 ６４５）詢問伍鄙之事，故管仲授以安民之

法，其中“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王念孫據《禮

記·月令》之文及《管子·小匡》異文，謂“憾”古字作“感”，乃

“惑”字之誤。惟據韋《注》，“憾”訓“恨也”，“陵、阜、陸、墐、井、

田、疇均，則民不憾”一語，若解作“土地井田分配平均，則百姓

不會有遺憾”，義亦可通，故不煩改字。

與《國語·齊語》相應之《管子·小匡》異文爲“陵、陸、丘、

井、田、疇均，則民不惑”。安井衡（１７９９—１８７６）《管子纂詁》作

“則民不感”，并謂：

“感”，諸本作“惑”，古本作“■”，乃“感”之壞字，今從

之。“感”，古“憾”字，《齊語》作“憾”。〔４９〕

案：安井衡所謂古本，乃日本昌平學所藏元本。〔５０〕《管子·小

匡》“則民不惑”之“惑”，既有異文作“感”（即古“憾”字），可知

王念孫據《管子》而改《國語》之“憾”爲“惑”，實可商榷。

從字形而言，“感”字，漢代文字作 （武威醫簡）、〔５１〕

（曾感之印）、〔５２〕 （曹全碑），〔５３〕“惑”字戰國、秦漢文字作

（包山 ２·１３８）、 （上博一·■·４）、〔５４〕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

１３６）、 （稱 １５９ 下）、 （道 １７２ 下）、〔５５〕 （銀雀山 ３４３）、

（銀雀山 ６８７）、〔５６〕 （睡虎地日甲三二背）、 （１２５５）、 （３７１０

《古璽文編》），〔５７〕可見二字形體亦判然有别。王念孫謂古人誤

“惑”爲“感”，又加心旁爲“憾”，其説恐不足信。

王氏父子小學根柢極其深厚，考證古書，每能破聚訟未决之

疑，其成就素爲學者所推重。惟二人勇於改字之作風，亦間或招

致非議。觀乎本文所論，如改“陽不承獲甸”爲“陽不獲承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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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原句本合語法；改“計過”之“計”爲“討”，而不明“計”字本

合文義；又如謂“則民不憾”之“憾”乃“惑”字之誤，而不知“感”

（憾）、“惑”形體判然有别。凡此種種，或皆因二人勇於質疑、勇

於改字所致。然而瑕不掩瑜，王氏父子二人之樸學成就，仍爲後

人所充分肯定。

（作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學講師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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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ｕｏｙｕ （ｐａｒｔ １）”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ｚｈｉｓ
Ｊｉｎｇｙｉ Ｓｈｕｗｅｎ

Ｓｉｕ Ｋｉｎｇｗａｉ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ｗｏｋ Ｐａｎｇｆｅ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Ｎｉａｎｓｕｎ （１７４４ １８３２）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ｏｎ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ｚｈｉ

（１７６６ １８３４）ｏｆ Ｇａｏｙｏｕ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Ｊｉａｑｉｎｇ （ｍｉｄ １８ｔｈ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１９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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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 ｔｏ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Ｊｉｎｇｙｉ

Ｓｈｕｗ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ｘｅｇｅ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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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ｘｔｓ，ａｎｄ ｉｎ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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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ｏｙｕ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 １）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ｎｇ Ｎｉａｎｓｕｎ，Ｗａｎｇ Ｙｉｎｚｈｉ，Ｊｉｎｇｙｉ Ｓｈｕｗ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ｘｅｇｅ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Ｇｕｏｙｕ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ｅｇｅｓ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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